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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纵向项目联合申报备案表
注：    1、校内人员与校外单位联合申报纵向项目，无论牵头还是参与均需填写本表，我校独立申报的不填。
2、本表经院级单位签字盖章后，与联合协议一并交科研院。
3、科研院审批后留存复印件备案，并同时为申报人开具用印申请单。
4、申报过程中多次上报材料盖章审批时将查验本表，请课题组妥善保存审批完结后原件，届时与上报材料一并提交
	校内申报人姓名 
	
	校内申报人职称
	

	校内申报人身份证号码
	
	校内申报人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请选择一项打√）
	□973计划    □863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科技部国际合作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公益性行业专项    □科技部其他专项 
□省市项目       □自然基金        □教育部项目          □其他

	申报项目名称
	

	我校项目申报类型：

□牵头

□参与
	申请专项总经费
	
	我校申请专项经费
	

	
	我校申请自筹经费
	   
	项目起止时间
	  年   月—    年 月

	校外牵头申报单位信息（限我校参与申报的填写）
	单位名称
	
	是否完成科技部申报系统注册   (仅限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合作项目等采取科技部项目申报中心在线申报的项目)
	□是

□否

	
	牵头申报人姓名
	
	牵头人是否具备申报资格
	   □是       □否

	其他联合申报单位
	                                              申报科技部项目要求所有联合申报单位都必须已经完成科技部申报系统注册

	申报人承诺
	1、 用于联合申报的资料真实。

2、 符合国家和我校科研项目申报要求，参与申报的校内人员不违反限项规定。申报经费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3、 项目申请成功后完成约定的研究任务，自行落实自筹经费.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级单位审查
	已核实用于联合申报的资料真实；同意申报本项目。课题经国家批准立项，所需自筹经费由学院及课题负责人自行解决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校内承担单位公章）

	科研院项目主管审查
	审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科研院

负责人审批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审批后原件由课题组妥善保存，科研院保存复印件
